
附件三、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114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ˇ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參賽者（團隊）參加 114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針對參賽

作品保證及授權如下：   

1、 參加比賽之作品，為本參賽者（團隊）原創製作，且未曾投稿、參賽、公開展示或公

開發表。若有引用他人之影像、聲音、音樂與文字等，已取得相關權利人同意，並註

明出處。  

2、 本參賽者（團隊）同意主辦/承辦單位使用參賽作品中所列之報名資料以及相關資料。 

主辦/承辦單位得於網上公告或於媒體公布得獎名單，包括縣市、個人資料及得獎作

品；利用期間為永久，利用之地區、範圍與對象為教育部及相關隸屬單位。  

3、 若參賽作品得獎，本參賽者（團隊）同意無償授權參賽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予主辦

單位，應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利用其著作，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編輯、散布、發

行、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及公開展示，且同意主辦/承辦單位視需要有權修

改作品內容或請得獎者配合修改得獎作品內容，以符合實際之需要及業務推廣目的。

主辦/承辦單位亦得基於執行業務使用之需要再授權第三方使用，以上均不另予通知或

致酬。  

4、 參賽者（團隊）之作品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抄襲他人、有妨害他人著作權之違法情

事或法律爭議，或有違反同意書內容經查證屬實，本參賽者（團隊）願負糾紛排除之

責及自負相關法律責任，與主辦/承辦單位無關。另主辦/承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

格並繳回各獎項；若前述情事造成主辦/承辦單位之損害，本參賽者（團隊）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5、 由於本比賽屬非營利且具有教育性質，符合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著作之合理使用， 

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但為尊重著作權，請參賽者使用非原創素材時，須註明

使用之素材來源，包括圖像、圖片（註明圖像光碟出版者、圖庫版權商、攝影者、出

版商等）、音樂（註明音樂詞、曲作者、編曲者、演唱人、歌名及唱片發行公司）等

相關資料。  

6、 影片使用音樂可為自行創作或其他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並出具授權書。若有將他人

製作出版之音樂作剪輯重製，須於投稿時一併附上取得著作權財產人之授權。  



7、 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因屬全體人員之共同創作，故全體參賽者須個別簽署

本同意書。若未有全體人員的個別同意書，團隊創作無法參與本比賽。  

8、 本同意書與著作權有關，如您未滿十八歲，請通知法定代理人知悉本活動辦法及同意

本告知事項。當您與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屬本同意書，即表示您及您的法定代理人已閱

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告知事項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  

9、 主辦/承辦單位保留得隨時終止或變更本比賽、獎項及審核得獎資格等相關活動內容之

權利。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立書同意人(親筆正楷簽名): 

電話： 

地址：  

 

註 1：若參賽作品為團體創作者，每位成員皆須個別簽立本同意書。  

註 2：立同意書人未滿 18 歲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親筆正楷簽名):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114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技教育創意

實作競賽ˇ肖像授權同意書  

1、 本人（即立同意書人）同意並授權拍攝者                 （即參賽學生姓名）

參賽之作品拍攝、後製、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聲音，用以參加「科技教育

創意實作競賽」。  

2、 本人同意本次拍攝所產生之肖像、聲音永久無償授權「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 

主辦/承辦單位（及其指定之第三人）得於比賽目的範圍內，進行重製、改作、

編輯、散布、發行、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及公開展示。本人不對主辦 

/承辦單位（及其指定之第三人）行使人格權及其他權利。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立書同意人(親筆正楷簽名): 

電話： 

地址：  

 

註 1：每位被拍攝者皆須個別簽立本同意書。  

註 2：立同意書人未滿 18 歲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親筆正楷簽名):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114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ˇ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承辦單 

位）為辦理「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以下簡稱本比賽），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承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進行必要且適切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2、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本同意書處理結束後轉入承辦單位個人資料資料庫，並受承

辦單位妥善維護。   

3、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請您詳讀下列承辦單位應行告知事項：  

1.蒐集目的：本比賽報名、聯繫通知、評選、領獎、成果發表、業務推廣及其他合於本

比賽辦理目的之需求。  

2.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性別、學號、就讀學校、電子郵件信箱及聯絡電話。  

3.個人資料利用期間：本比賽參與期間及競賽結束辦理後 1年內。   

4.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5.個人資料利用對象：教育部及相關隸屬單位、本中心內部、與本中心合作之官方與非

官方單位。前述合作關係包含現存或未來發生之合作。   

6.個人資料利用方式：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 

（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

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 

如欲行使以上權利， 

生活科技組請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線(02)7749-3462； 

資訊科技組請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線(02)7749-9428； 

科技任務組請洽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專線（07）380-0089#5110， 

或來信至 makeredu@mail.nstm.gov.tw。  

5、 本參賽者（團隊）同意主辦/承辦單位使用參賽作品中所列之報名資料以及相關資料。

主辦/承辦單位得於網上公告或於媒體公布得獎名單，包括縣市、個人資料及得獎作

品。  



6、 為利辦理本次比賽相關作業而需蒐集個人資料，故您可決定是否提供承辦單位您的個人

資料，惟您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本比賽將無法進行與您相關的比賽作業，而須取消

您參加本比賽或領獎之資格。  

7、 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因屬全體人員之共同創作，故全體參賽者須個別簽署本

同意書。若未有全體人員的個別同意書，團隊創作無法參與本項比賽。  

8、 本同意書與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有關，如您未滿十八歲，請通知法定代理人知悉本活動辦

法及本告知事項。當您與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屬本同意書，即表示您及您的法定代理人已

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告知事項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  

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且同意遵守所有事項。 

   

立書同意人(親筆正楷簽名): 

電話： 

地址：  

 

註 1：若參賽作品為團體創作者，每位成員皆須個別簽立本同意書。  

註 2：立同意書人未滿 18 歲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親筆正楷簽名):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